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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代替GB 14371—2013《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认可、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本标准与GB 

14371—2013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爆炸品分项程序； 

——修改了第8组试验程序； 

——修改了1.6项物品分项的试验程序； 

——在第3组试验项目中，增加了75℃模拟堆垛自燃温度（SBAT）热稳定性试验方法； 

——在第7组试验项目中增加了苏珊撞击试验和脆性试验； 

——在第8组试验项目中增加了最小点火压力试验； 

——增加了退敏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增加了第9组试验项目，9（a）燃烧速率试验。 

——增加了液体推进剂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增加了第10~15组试验。 

本标准第4、5、6、7和8章与联合国《试验和标准》第七修订版中第10节第一部分引言、第51节和

《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二十二修订版第2.1章的技术内容一致。 

本文件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4371-1993 

GB 14371-2005 

GB 1437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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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险 货 物 运 输 

爆炸品的认可和分项程序及配装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爆炸品（GB6944规定的第1类危险货物）、退敏爆炸品和液体推进剂的认可和危险性

分项的基本要求，包括认可程序、分项程序、配装组的确定和配装要求、分项试验项目。 

本标准适用各种具有爆燃或爆炸特性的物质1) 或其制品（导弹和核武器除外）的危险性评定。本标

准不适用于对下述危险性的评定： 

a) 爆炸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性； 

b) 无包装爆炸性物质在运输中的危险性； 

c) 因受静电或电磁场影响所造成的危险； 

d) 因操作不当或违章操作所引起的危险； 

e) 其它非正常运输条件下的特殊危险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T 14372  危险货物运输  爆炸品认可、分项试验方法 

GB/T 14659  民用爆破器材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65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爆炸性物质  explosive substance 

爆炸性物质是固体或液体物质(或物质混合物)，自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气体，且反应产物的温

度、压力和速度高到能对周围造成破坏。烟火物质（见3.10）即使不放出气体也包括在内。 

3.2 爆燃性物质  deflagrating explosive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发生的是爆燃反应而不是爆轰反应的爆炸性物质。 

3.3 爆轰性物质  detonating explosive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发生的是爆轰反应而不是爆燃反应的爆炸性物质。 

3.4 爆炸性制品  explosive articles 

                                                             

1) 本标准中的物质包括纯净物及其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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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一种或几种爆炸性物质的制品。 

3.5 爆炸品  explosives 

各种爆炸性物质和爆炸性制品的总称。 

3.6 整体爆炸  mass detonation 

瞬间能影响到几乎全部载荷的爆炸。 

3.7 配装组  compatibility group 

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或制品放在一起贮存或运输，不会增加发生偶然事故的概率，对于相同的运输

量也不会增加这种偶然事故危害程度的货物组合。 

3.8 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物质 very insensitive substances which have a mass explosion 

hazard 

有整体爆炸危险，但非常不敏感以致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引爆或由燃烧转为爆炸的可能性非常小的物

质。 

3.9 没有整体爆炸危险的极不敏感制品 extremely insensitive articles which do not have a mass 

explosion hazard 

仅含有极不敏感爆炸性物质，并且其意外引爆或传播的概率可忽略不计的物品。 

3.10 烟火物质  pyrotechnic substance 

用来产生热、光、声、气或烟的效果或这些效果加在一起的一种物质或物质混合物。这些效果是由

不起爆的自持放热化学反应产生的。 

3.11 退敏爆炸品  desensitized explosives 

退敏爆炸品可以是固体或液体爆炸物质，也可以是二者的混合，经减敏处理压抑其爆炸属性到可以

排除在“爆炸物”这一危害种类之外的程度。 

3.12 固态退敏爆炸品  solid desensitized explosives 

固态退敏爆炸物是用水或酒精湿润或用其他物质稀释形成一种均匀的固态混合物以便抑制其爆炸

属性的物质。 

3.13 液态退敏爆炸品  liquid desensitized explosives 

液态退敏爆炸物是溶解或悬浮在水中或其他液态物质中形成一种均匀的液态混合物以便抑制其爆

炸属性的物质。 

3.14 液体推进剂 liquid propellant 

以液体状态进入火箭发动机，经历化学反应和热力学变化，为推进系统提供能量和工质的物质。 

3.15 临界高度 critical height 

临界高度是在给定某一直径下试样发生正结果(如爆炸)的最小装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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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临界直径 critical diameter 

临界直径是在给定约束强度和冲击起爆条件下试样发生正结果（如爆炸）的最小装药直径。 

4 爆炸品危险性认可和分项的基本要求 

4.1 基本原则 

待分类物质或物品

认可程序

划为爆炸品

列为爆炸品；
无项别划定 排除。不是爆炸品

危险项别的划定 配装组的划定

项别1.1，1.2，

1.3，1.4，1.5或
1.6

配装组A，
B,C,D,E,F,G,H,J

,K,L,N或S

分类码

 

图1 爆炸品分类程序总图 

4.1.1 爆炸品在托运前，托运人应向主管部门提出分项申请，由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派的专门机构）

按照图 1 规定的程序进行爆炸品的认可、分项及配装组的划分，确定爆炸品的分项及配装组代号。 

4.1.2 爆炸品在原理、性能、配方、结构、材料或包装等方面有较大改变而可能增加或降低运输危险

性，应重新进行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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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如一种物质被划入第 1 类，但经稀释后被第 6 组试验排除于第 1 类之外，在确定该物质危险类

别时应注明该物质排除于第 1 类之外的最高浓度。 

4.2 爆炸品的认可程序 

4.2.1 凡提出申请分项的货物，应按第 5章规定的认可程序确定其是否属于第 1 类危险货物。 

4.2.2 具有下列任一情况的物质或制品不包括在第 1类危险货物之内： 

a) 凡过分敏感或由于自发反应可能导致爆燃、爆炸等剧烈反应而拒绝运输或十分敏感需经运输主

管部门特别批准并采取特殊措施才能运输的物质； 

b) 主要危险不是爆炸危险； 

c) 本身没有爆炸性，但能产生具有爆炸性的气体、蒸气或粉尘的物质； 

d) 虽具有爆炸性，但在表 4 规定的第 2 组三类试验中均出现“－”结果的物质； 

e) 含有极少量爆炸性物质的某些爆炸性制品，在运输中即使遭受偶然的意外点火或引爆，但对制

品外部并不产生任何影响。 

4.3 爆炸品的分项 

4.3.1 爆炸品按其危险性特征分为 6 项，见表 1。 

4.3.2 爆炸品的分项程序按第 6 章规定的程序进行。 

表1 爆炸品分项 

项别 危险性特征 

1.1 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制品 

1.2 具有迸射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制品 

1.3 

有燃烧危险并兼有局部爆炸危险或局部迸射危险或兼有这两种危险，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或制品 

包括：可产生大量辐射热的物质和制品；或相继燃烧产生局部爆炸或迸射效应或两种效应兼而有之的物质和制

品 

1.4 
无重大危险的爆炸性物质和制品。包括:运输中意外点燃或引爆时仅出现较小危险的物质和制品；其影响主要限

于包装件本身，并预计射出的碎片不大、射程也不远，外部火烧不会引起包装件内全部内装物的瞬间爆炸 

1.5 有整体爆炸危险但非常不敏感的物质。该物质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引爆或燃烧转爆轰的可能性很小 

1.6 仅含有极不敏感物质，没有整体爆炸危险或意外引爆和传播的概率可忽略不计的制品 

4.4 爆炸品配装组的划分 

4.4.1 按爆炸品的理化性能、爆炸性能、内外包装方式、特殊危险性等不同特点，划分成 A、B、C、

D、E、F、G、H、J、K、L、N 和 S 共 13 个配装组，见表 2。 

4.4.2 爆炸品配装组的确定按第 7 章的规定进行。 

4.4.3 爆炸品的分项与配装组代号由表示类、项的两个阿拉伯数字（中间加一圆点）和一个表示配装

组的字母组成。例如：项别为 1.1，配装组为 A 的爆炸品，其分项与配装组代号为 1.1A，爆炸品分项与

配装组的代号见表 2。 

5 爆炸品认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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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爆炸品的配装组 

配装组 待分项物质及制品的特征说明 分项与配装组代号 

A 一级爆炸性物质 1.1A 

B 

含有一级爆炸性物质、而不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保护装置的物品。某些物品，

例如爆破用雷管、爆破用雷管组件和帽形起爆器包括在内，尽管这些物品不含有一

级炸药 

1.1B、1.2B、1.4B 

C 推进性爆炸物质，或其他爆燃性爆炸物质，或含有这类爆炸物质的物品 1.1C、1.2C、1.3C、1.4C 

D 
二级起爆物质、黑火药或含有二级起爆物质的物品，无引发装置和发射药;或含有一

级爆炸性物质和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保护装置的物品 
1.1D、1.2D、1.4D、1.5D 

E 
含有二级起爆物质的物品，无引发装置，带有发射药(含有易燃液体或胶体或自燃液

体的除外) 
1.1E、1.2E、1.4E 

F 
含有二级起爆物质的物品，带有引发装置，带有发射药(含有易燃液体、胶体或自燃

液体的除外)或不带有发射药 
1.1F、1.2F、1.3F、1.4F 

G 

烟火物质或含有烟火物质的物品，或既含有爆炸性物质又含有照明、燃烧、催泪或

发烟物质的物品(水激活的物品或含有白磷、磷化物、发火物质、易燃液体或胶体、

或自燃液体的物品除外) 

1.1G、1.2G、1.3G、1.4G 

H 含有爆炸性物质和白磷的物品 1.2H、1.3H 

J 含有爆炸性物质和易燃液体或胶体的物品 1.1J、1.2J、1.3J 

K 含有爆炸性物质和毒性化学剂的物品 1.2K、1.3K 

L 
爆炸性物质或含有爆炸性物质并且具有特殊危险(例如由于水激活或含有自燃液体、

磷化物或发火物质)需要彼此隔离的物品 
1.1L、1.2L、1.3L 

N 主要含有极不敏感物质的物品 1.6N 

S 

如下包装或设计的物质或物品: 除了包装件被火烧损的情况外，能使意外起爆引起

的任何危害效应不波及到包装件之外，在包装件被火烧损的情况下，所有爆炸和进

射效应也有限，不致于妨碍或阻止在包装件紧邻处救火或采取其他应急措施 

1.4S 

5.1 申请分项时，申请人应向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专门机构）提供有关货物中所含爆炸性物质的名

称、组分、理化性质、燃烧爆炸特性及用途等有关资料，对爆炸品制品还应包括所含爆炸物质的数量及

制品的结构。 

5.2 按图 2～图 5 所示的程序对待分项物质或制品进行分析、试验和判断，确定它是否属于第 1 类危

险货物（允许运输的爆炸品）。 

5.2.1 在第 2 组三类试验中试验结果均为“－”的物质，若不需要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具有爆炸性，则不

必进行第 1 组试验，即可判断该物质不属于第 1 类危险货物。 

5.2.2 在进行第 3 组试验时，应先做 3(c)试验，若试验结果为“+”，则拒运。 

5.2.3 在第 3 组试验中，如果 3(c)试验（见表 4）的结果为“－”，但其它各类试验结果中至少有一项为

“+”，则认为该物质直接运输太危险，需要对物质进行降感处理。如果改变物质成分，则应按待分项新

物质处理，若进行封装或改善包装，则应对封装或包装后的物质再用第 4 组试验进行评定。 

5.2.4 待分项的物质或制品，若根据已有可靠试验资料（如军用火炸药或弹药的设计和生产定型资料

等）能够明确判断为第 1 类的危险货物，则可不做第 3 组和第 4 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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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组试验

（下接图4）

待分类的物质

物质是为产生实际爆炸效果

或烟火效果制造的吗？

考虑将其划入硝酸铵

乳胶、悬浮剂或凝胶，

炸药中间物质ANE吗？

第 1组试验

它具有爆炸性吗？

第 2组试验

物质是否太
不敏感不应该被认

可划入此类？

非爆炸物

物质待考虑

划入此类

第 3组试验

物质是否热稳定

试验物质式是否过于

敏感而无法划定项别

物质是否被

封装或包装

第 4组试验

是否过于敏感而无法

划定项别

划为爆炸物；

无项别划定

待分类的物品

暂时认可划入爆炸物

（下接图3）

11

22

是

3

是

否

否

4

5

是

是

否

6

7

9 17

10

11

12
否

否

18

13

14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19

16

15

 

图2 爆炸品认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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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认可划入此类的物品或物质

（上接图2）
20

物品被考虑

划入1.6项吗

物品被考虑

划入1.5项吗

22

21

第7组试验

它是极端不

敏感物品吗

23

26

27

第5组试验

它是有整体爆炸

危害的非常不敏感

的爆炸物质吗？

28

将物质包装 第6组试验

30 31

否

否

是是

否

结果试整体

爆炸吗？

主要危害来自

危险性进射吗？

32

33

否

主要危害是辐射热和/或

猛烈燃烧但无危险性爆炸

或进射危害吗？

该危害将会妨碍

在临近处救火吗

否
34

35

配装组S特别规定

是否适用？

否

会在包件外产生

危害效应吗？

是

物质或物品是为了
产生实用性爆炸效果或烟火

效果而制造的吗？

否

否

36

37

它被定义和试验

结果排除的物品吗？

是

1.4项

配装组S
1.5项1.6项不是爆炸品

是

是

否

是

38

39

24 25 29

否
40

1.4项

非配装组S

是

是

41

1.3项

42

1.2项 1.1项

是

是

43 44

是

否

否

 

图3 爆炸品分项程序 



GB 14371—202X 

8 

1

第8组试验
上接图2

试验8(a)

热稳定性试验：

物质具有热稳定性吗？
划为爆炸物，无项别划定

试验8(b)

ANE大隔板试验
物质是否对冲击波作用过于敏感

不能被认可为氧化性液体

或固体？

考虑将物质划为爆炸物。
如果对图3问题 它是一种具有整
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的爆炸
性物质吗？ 的答案为 否 ，

则该物质应被划为1.1项

试验8(c)
克南试验：

物质在封隔条件下是否
对高温效应过于

敏感？

ANE物质应被划为一种氧化性液
体或固体

克南试验反应时间
是否超过60s，含水量

是否超过14%？

试验8(e) 
MBP试验：

该物质的MBP是否
小于5.6MPa？

考虑将物质划入1.5项爆炸物，继续进行第5组试验。
如果对图3问题 它是一种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的爆炸性物质吗？ 

的答案为 是 ，则该物质应被划为1.5项；
如果答案为 否 ，则该物质应被划为1.1项。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3

4
5

6

7

8

9
10

第8组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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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爆炸品分项程序 

6.1 对已暂定为爆炸品的物质或制品，按图 3 所示的程序进行危险性分项试验，并结合其它有关资料，

以及曾发生过的偶然事故和对类似已分项货物的经验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其项别。 

6.2 项别 1.1～1.4 一般通过表 4 的第 6 组试验确定。若根据已有可靠试验资料能够明确判断该货物为

1.1、1.2、1.3 或 1.4 项（S 组除外），则可不做第 6 组试验，直接确定其项别。 

6.3 根据有关试验资料及第 2 组至第 4 组试验结果分析，该物质的感度很低，有可能属 1.5 项，则根

据表 4 中的第 5 组试验的结果进行判断。 

6.4 若根据有关试验资料及第 4 组试验结果分析，该制品的感度极低，有可能属 1.6 项，则根据表 4

中的第 7 组试验的结果进行判断。确定 1.6 项物品所需的试验程序见图 5。 

6.5 若根据有关资料和第 8 组试验结果分析，该物质有可能属 1.5 项，则根据表 4 中的第 5 组试验的

结果进行判断。如果第 8（a）～8（c）的试验结果皆为“－”，该物质应归为 5.1 项，并通过 8（d）试验

该物质是否适合贮罐运输。8(e)试验只有在满足图 4 中框 4 和框 9 的相关要求时才需要开展。 

6.6 对已暂定为爆炸品的物质或制品，如不进行后续的分项试验，应归为 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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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划入1.6项的物品，其设计中所含的
每一种爆炸性物质

物质是物品一个部件的
主要爆炸装药吗？

物质在物品中
是否存在于一个封闭辅助爆炸

部件中，点火或起爆时不造成主要

爆炸装料的任何反应？

物质是否存在于
助爆炸部件中，助爆部件的横截面尺寸

大于50毫米，或体积超过主要爆炸

装料的5%？

物质是否存在于
一个有两个或多个独立有效保护装置

的引信部件内，或存在于一个
助爆部件内？

进行7(c)(二)和7(e)爆炸性物质
试验，并达到认可标准

排除，不划入1.6项
无需做类型7(a)至7(f)

的试验
做类型7(a)至7(f)极不敏感物质

试验，并达到认可标准。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1

2

3

4

5

6
7 8

9

 

图4 1.6项物品分项的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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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装组的确定和配装要求 

7.1 配装组的确定 

7.1.1 将待确定配装组的各种爆炸品的特性与表 2 中所给出的特征说明进行对照分析，并参考已确定

分项及配装组代号的类似爆炸品，确定该货物的配装组别。除 S 组和 N 组以外，配装组的确定一般不

必进行试验。已分项爆炸品的配装组亦按本条规定确定。 

7.1.2 S 组的确定要与确定 1.4 项的试验相结合，见图 3。 

7.1.3 N 组的确定要与确定 1.6 项的试验相结合，见图 5。 

7.2 配装要求 

7.2.1 分项及配装组代号相同的货物（L 组除外）可以配装。 

7.2.2 属于配装组 L 的货物不能同其它组的货物配装，而且只能与该组中同一危险类型的货物配装。 

7.2.3 分项及配装组代号不同的货物允许进行以下配装： 

a) 属于配装组 A～配装组 K 的货物，配装组相同，但项别不同，只要全部视为属于具有较小号

码的项就可以配装。但 1.5 D 组的货物同 1.2 D 组的货物配装时，整个货物应视为 1.1 D 组； 

b) 配装组 C、配装组 D 和配装组 E 的货物可以配装，但需要重新确定项别。配装组 C、配装组

D 和配装组 E 物品的任何一种组合都划入配装组 E。配装组 C 和配装组 D 的组合，应考虑配

装货物的主要危险性，重新确定配装组； 

c) 配装组 N 的货物一般不与其它配装组（S 组除外）的货物配装，但是，如果配装组 N 的货物

与配装组 C、配装组 D、配装组 E 的货物配装时，配装组 N 的货物应视为配装组 D； 

d) 属于配装组 S 的货物可以同除配装组 A 和配装组 L 以外的其它配装组的货物配装。 

7.2.4 运输主管部门可结合不同运输方式和工具的特点制定配装规则。 

8 退敏爆炸品认可和分项程序 

8.1 退敏爆炸品可以是固体或液体爆炸性物质，也可以是二者的混合物，经钝化处理压抑其爆炸性直

至可以排除出爆炸品。退敏爆炸品中所含的爆炸性物质在第一组三个试验中至少有一个试验的结果为

“+”。 

8.2 处于退敏状态的爆炸性物质，应被归为退敏爆炸品；处于退敏状态的爆炸性物质，如果满足 8.21

或 8.2.2 条款的要求，则应归为爆炸品；如果满足 8.2.3 条款的要求，则应归为爆炸品和退敏爆炸品以外

的危险类别。 

8.2.1 是为了产生某种实际爆炸效果或烟火效果而制造的物质或物品； 

8.2.2 在第六组的 6(a)或 6（b）试验中，显示出整体爆炸危害，或在第 9 组燃烧速率试验中其校正燃

烧速率大于 1200kg/min； 

8.2.3 物质的分解热小于 300J/g。分解热应使用已退敏处理的爆炸性物质来开展试验；分解热试验可

以采用一种合适的量热试验技术手段获得，如差示扫描量热试验、绝热量热试验、微热量热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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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分类混合物

样品分解热是否

小于300J/g

否

第2组试验

样品在第2组

试验的结果是否

均为 — 

对待分类混合物进行包装

开展6(a)或6(b)试验

是否发生整体

爆轰效应

开展燃烧速率试验

样品校正燃烧
速率是否大于

1200kg/min

划入退敏爆炸品

否

是

否

否

不考虑划入退敏爆炸品

考虑划入爆炸品

考虑划入爆炸品

考虑划入爆炸品

1.1项

按图2和图3的分项程序分类

是为产生实际
爆炸效果或烟火而制造

的吗

开展分解热试验*

开展试验系列3

样品是否太敏感

开展1(a)联合国隔板试验

否

样品是否能传播爆轰

否

是

是

是

1.1项是

否

是

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图5 退敏爆炸品分项的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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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退敏爆炸品的分项试验流程见图 6。在对包装后的物质或混合物进行燃烧速率试验之前，应先进

行试验系列 6 类型 6(a)和 6(b)试验。首先，开展雷管引爆试验，如果发生整体爆炸则停止试验，样品

归为 1.1 项；如未发生爆炸反应；再使用点火器（药量不超过 30g 黑火药），开展引燃试验。6(b)试验

中应使用 6(a)试验中产生阳性结果的点火系统。 

8.4 如果在 6(a)类试验中，产生下列现象，则 6(b)试验可以豁免： 

a) 包装件外部没有被内部爆轰和/或着火损坏；或 

b) 包装件内装物没有爆炸，或爆炸微弱到可以排除爆炸效应会从一个包装件传播到另一个包装

件。 

8.5 如果样品在第 1 组试验的 1(a)试验中得出“-”结果，即样品不能传播爆轰，则可以免去用雷管进

行的 6(a)试验。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在第 2 组试验 2(c)试验中得出“-”结果，即样品在封闭条件下不会

发生迅速爆燃，则可以免去用点火器进行的 6(a)试验。 

8.6 如果在一次类型 6(b)试验中，堆码的几乎全部内装物实际上瞬间爆炸，就无需再作大规模试验确

定燃烧速率。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划入 1.1 项。 

8.7 如果在 6(a)和 6(b)试验中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则应该开展第 9 组燃烧速率试验，通过样品的校

正燃烧速率来确定样品是否属于退敏爆炸品。 

9 液体推进剂认可和分项的试验项目 

9.1 基本原则 

9.1.1 液体推进剂在托运前，托运人应向主管部门提出分项申请，由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派的专门机

构）按照图 7 规定的程序进行爆炸品的认可、分项及配装组的划分，确定爆炸品的分项及配装组代号。 

9.1.2 液体推进剂在原理、性能、配方、结构、材料或包装等方面有较大改变而可能增加或降低运输

危险性，应重新进行分项。如一种物质被划入第 1 类，但经稀释后被第 6 组试验排除于第 1 类之外，在

确定该物质危险类别时应注明该物质排除于第 1 类之外的最高浓度。分项时每组试验项目及判定规则见

表 6，具体的试验方法和判据按 GB 1437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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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液体推进剂认可程序 

9.2 危险等级分类和配装组的规定 

9.2.1 对于危险性已经被明确的列名液体推进剂，其危险性分类见表 3。 

9.2.2 对于同时具有多种危险性的液体推进剂，按照下列规则进行危险性分类： 

a）如果液体推进剂具有表 4 所列的多种危险性，则按照表 4 的优先顺序进行危险性分类；  

b）如果同时具有除表 4 外的其他多种危险性，则按照表 5 的危险性组合规则，进行危险性分类。 

c）被划为第 1 类爆炸品的液体推进剂，其可能的危险等级与配装组组合：1.4S 或其他危险等级和

配装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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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列名的液体推进剂的危险性分类表 

名称 危险等级 

H2O2(含量在 60%-90%之间) 5.1 氧化剂 

发烟硝酸 8 （腐蚀品） 

N2O4 或氮氧化物的混合物 2.3（毒性气体） 

液氧 2.2（非易燃无毒气体） 

火箭煤油 RP-1(火箭用液体推进剂) 3（易燃液体） 

四氢双环戊二烯 JP-10 (喷气式飞机用液体推进剂) 3（易燃液体） 

液氢 2.1（易燃气体） 

肼，N2H4（含量大于 64%） 8（腐蚀品） 

混肼 50（肼，50%/偏二甲肼，50%） 6.1 （毒害品） 

甲基肼 6.1 （毒害品） 

偏二甲肼 6.1 （毒害品） 

环氧乙烷 2.3 （毒性气体） 

环氧丙烷 3（易燃液体） 

硝基甲烷 3（易燃液体） 

硝酸羟胺（HAN） 8（腐蚀品） 

XM-46(HAN 单组元推进剂) 1.3C（爆炸品） 

奥托燃料 II（OTTO fuel）(1,2-丙二醇二硝酸酯是单组元液体推进剂， 76%;癸

二酸二丁酯作为稳定剂， 22.5%;邻硝基二苯胺作为中定剂,1.5%) 
9  (杂项) 

卤素氟化物（ClF3 或 ClF5） 2.3（毒性气体） 

液氯 2.3（毒性气体） 

三氟化氮（NF3） 2.3（毒性气体） 

硝酸酯推进剂（如 NG 硝化甘油、TMETN 三羟甲基乙烷三硝酸酯、DEGDN 二

甘醇二硝酸酯、TEGDN 二缩三乙二醇二硝酸酯、BTTN 丁三醇三硝酸酯） 
1.1C（爆炸品） 

表4 主要危险性的优先顺序表 

优先顺序 危险特性 危险性分类 

1 爆炸性 第 1 类，爆炸品 

2 易燃气体、非易燃无毒气体和有毒气体 第 2 类，气体 

3 原来具有爆炸性，经过钝化后，不再具有爆炸性的液态物质 第 3 类，液态减敏爆炸品 

4 

具有自反应性的物质 第 4 类，自反应性物质；  

原来具有爆炸性，经过钝化后，不再具有爆炸性的固体物质 第 4 类，固态减敏爆炸品① 

5 符合有机过氧化物定义的物质 第 5 类，有机过氧化物 

6 吸入毒性 LC50(mg/L)≤0.2 第 6 类，毒害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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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多种危险性的危险等级组合表 

分类及包

装类别② 

4.2 4.3 5.1  

I 

5.1 

II 

5.1 

III 

6.1,  

I 皮肤 

6.1,   

I 口服 

6.1 

II 

6.1 

III 

8, I

液体 

8, II

液体 

8, III

液体 

3  I①  4.3    3 3 3 3 3 3 3 

3  II①  4.3    3 3 3 3 8 3 3 

3  III①  4.3    6.1 6.1 6.1 3 8 8 3 

4.1 II① 4.2 4.3 5.1 4.1 4.1 6.1 6.1 4.1 4.1 —③ —③ —③ 

4.1 III① 4.2 4.3 5.1 4.1 4.1 6.1 6.1 6.1 4.1 —③ —③ —③ 

4.2 II  4.3 5.1 4.2 4.2 6.1 6.1 4.2 4.2 8 4.2 4.2 

4.2 III  4.3 5.1 4.1 4.2 6.1 6.1 6.1 4.2 8 8 4.2 

4.3  I   5.1 4.3 4.3 6.1 4.3 4.3 4.3 4.3 4.3 4.3 

4.3  II   5.1 4.3 4.3 6.1 4.3 4.3 4.3 8 4.3 4.3 

4.3  III   5.1 5.1 4.3 6.1 6.1 6.1 4.3 8 8 4.3 

5.1  I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II      6.1 5.1 5.1 5.1 8 5.1 5.1 

5.1  III      6.1 6.1 6.1 5.1 8 8 5.1 

6.1  I 皮

肤 

         8 6.1 6.1 

6.1  I 口

服 

         8 6.1 6.1 

6.1  II 吸

入 

         8 6.1 6.1 

6.1  II 皮

肤 

         8 8 6.1 

6.1  II 口

服 

         8 8 6.1 

6.1  III          8 8 8 

注：“①”除自反应性物质和固态减敏爆炸品以外的 4.1 项物质以及液态减敏爆炸品以外的第 3 类物质； 

“②”包装类别“I、II 和 III”由 ST/SG/AC.10/11/Rev.7 的相应试验确定； “③”表示不可能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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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认可和分项的试验项目 

分项时每组试验项目及判定规则见表3，具体的试验方法和判据按GB/T 14372执行。 

表6 试验组别和试验项目 

组别 试验目的 试验项目 判定规则 

第 1 组 

回答爆炸品认可程序（图 2）中

框 4 的问题：“是否为爆炸性物

质？” 

1(a) 联合国隔板试验 

1(b) 克南试验 

1(c) 时间/压力试验 

在试验中只要有一项试验结果为“+”，就认为

该物质有爆炸性。 

第 2 组 

回答爆炸品认可程序（图 2）中

框 6 的问题：“是否为极不敏感，

不应认可为第 1 类？” 

2(a) 联合国隔板试验 

2(b) 克南试验 

2(c) 时间/压力试验 

在这组试验中只有当 2(a) 试验、2(b) 试验和

2(c)试验三类试验结果都为“－”时，才能认为

该物质不属于第 1 类。 

第 3 组 

回答爆炸品认可程序（图 2）中

框 10 和框 11 的问题：“是否热

安定？”及“是否太危险以致不能

以其进行试验的形式运输？” 

3(a)(i) 撞击感度试验 

3(a)(ii) BAM 撞击感度试验2) 

3(b)(i) 摩擦感度试验 

3(b)(ii) BAM 摩擦感度试验3) 

3(c)(i) 75℃热安定性试验 

3(c)(ii) 75℃模拟堆垛自燃温度（SBAT）

热稳定性试验4) 

3(d) 小型燃烧试验 

首先进行 3(c)试验，如试验结果为“+”则拒运；

如果 3(c)试验结果为“－”，但其它各项试验结

果中至少有一项“+”，就按第 5.2.3 进行。 

第 4 组 

回答爆炸品认可程序（图 2）中

框 16 的问题：“是否太危险以致

不能运输？” 

4(a) 制品热安定性试验 

4(b)(i) 钢管跌落试验(液态物质) 

4(b)(ii) 12m 跌落试验(制品和固态物质) 

只有当 4(a)和 4(b)两项类型的试验结果均为

“－”时，才能暂定为第 1 类危险货物。 

第 5 组 

回答爆炸品分项程序（图 3）中

框 21 的问题：“是否为有整体爆

炸危险的非常不敏感爆炸性物

质？” 

5(a) 雷管感度试验 

5(b) 燃烧转爆轰试验 

5(c) 外部火烧试验 

只有当 3 项试验结果均为“－”时，才能将该物

质定为 1.5 项。 

                                                             

2) 3(a)(i)的撞击感度试验和3(a)(ii)BAM撞击感度试验为等效试验，可任意选取一种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3) 3(b)(i)的摩擦感度试验和3(b)(ii)BAM摩擦感度试验为等效试验，可任意选取一种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4) 3(c)(i)的75℃热安定性和3(c)(ii) 75℃SBAT热稳定性试验为等效试验，可任意选取一种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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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试验组别和试验项目（续） 

组别 试验目的 试验项目 判定规则 

第6组 
对暂时认可划入第 1 类的制品

或物质的包装物划分其项别 

6(a) 单件试验 

6(b) 堆垛试验 

6(c) 外部火烧试验 

6(d) 无约束的包装件试验 

在一般情况下按顺序进行 6(a)试验、6(b)试

验、6(c)试验和 6(d)试验。根据具体情况可

做适当删减。 

a.)对无包装的制品可以不做 6(a)试验； 

b.)若在试验 6(a)中，根据试验结果综合判断

为包装件的内装物实际上瞬间爆炸，则可将

该种货物定为 1.1 项，可以不再进行 6(b)试

验和 6(c)试验；若在 6(a)试验中，包装件内

部的爆炸或点火对包装件外层无任何破坏，

或者效应很弱，不能从一件传至另一件，则

6(b)试验可省略； 

6(d)试验只用于判断包装件在意外引发后，

其危险效应是否超出包装件的包装以外。 

第7组 

回答爆炸品分项程序（图 3）中

框 40 的问题：“是否为极不敏

感的制品？” 

7(a) 极不敏感物质的雷管试验 

7(b) 极不敏感物质的隔板试验 

7(c) (一) 苏珊撞击试验 

7(c) (二) 脆性试验 

7(d) (一)极不敏感物质的子弹射击试

验 

7(d) (二) 脆性试验 

7(e) 极不敏感物质的外部火烧试验 

7(f) 极不敏感物质的缓慢升温试验 

7(g) 1.6 项物品或部件的外部火烧试验 

7(h) 1.6 项物品或部件的缓慢升温试验 

7(j) 1.6 项物品或部件的子弹撞击试验 

7(k) 1.6 项物品的堆垛试验 

7(l) 1.6 项物品或部件的碎片撞击试验 

本组试验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制品

中所含爆炸性物质进行的试验 7(a)～试验

7(f)，另一部分是针对制品本身进行的试验

7(g)～试验 7(l)。只有当各种试验均为“－”

时，才能将该制品定为 1.6 项。 

第8组 

对用于制造炸药的硝酸铵悬浮

液、乳化基质、胶体或爆破剂

的中间体，进行爆炸品认可 

8(a) 热安定性试验 

8(b)  ANE 隔板试验 

8(c) 克南试验 

8(d) 改进的通风管试验 

8(e) 最小点火压力试验 

按第 8 组试验程序图（图 4）确定其属于 1.1

项、1.5 项，还是 5.1 项氧化性物质。8(d) 试

验用于确定该项货物是否适合贮罐运输。 

第9组 用于退敏爆炸品的认可与分项 9(a)燃烧速率试验 

按照图 6 确定是否需要开展燃烧速率试验。

如果样品校正燃烧速率＞1200kg/min，则样

品 应 划 为 爆 炸 品 ； 校 正 燃 烧 速 率 ≤

1200kg/min，则样品应归为退敏爆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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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试验组别和试验项目（续） 

组别 试验目的 试验项目 判定规则 

第 10

组 

判断待分类液体推进剂是否考

虑划入第 1 类爆炸品 
与第 1 组试验相同 

在试验中只要有一项试验结果为“+”，就认为该物

质有爆炸性。 

第 11

组 

判断待分类液体推进剂在外界

刺激下是否出现爆炸性反应  

11(a)（一）75 度热安定性试验 

11(a) （二） 模拟大量物质自

动点火的热安定性试验 

11 (b) 撞击感度试验 

11 (c) 摩擦感度试验 

11 (d) 小型燃烧试验 

11 (e) 静电感度试验 

11 (f) 雷管感度试验 

11 (g) 7GPa 隔板试验 

首先进行 11 (a)（一）或 11 (a)（二）试验，如试验

结果为“+”则拒运；如果 11 (a)（一）或 11(a)（二）

试验结果为“－”，但其它各项试验结果中至少有一

项“+”，就需要对样品进行钝化处理，然后重新开

展试验。 

第 12

组 

判断待分类液体推进剂在强烈

刺激下是否出现爆炸性反应，

确定其危险性等级是否应归为

1.1C？ 

12 (a) 临界直径试验 

12 (b) 临界高度试验 

12 (c) 子弹撞击试验 

12 (d) 破片撞击试验 

12 (e) 射流撞击试验 

12 (f) 冲击波感度试验 

在试验中只要有一项试验结果为“+”，该物质就划

为 1.1C。 

第 13

组 

判断待分类含液体推进剂装置

或系统是否太敏感不能以其试

验的形式进行分类 

与第 4 组试验相同 
只有当两项类型的试验结果均为“－”时，才能暂定

为第 1 类危险货物。 

第 14

组 

判断样品在强烈刺激下是否会

发生整体爆轰。 

14(a) 子弹撞击试验 

14(b) 破片撞击试验 

14(c) 射流撞击试验 

在试验中只要有一项试验结果为“+”，该物质就划

为 1.1C。 

第 15

组 

判定样品应划入 1.1 项~1.4 项

中的哪一项。 
与第 6 组试验中 6(a)~6(b)相同 

在一般情况下按顺序进行 6(a)试验、6(b)试验、6(c)

试验和 6(d)试验。根据具体情况可做适当删减。 

a.)对无包装的制品可以不做 6(a)试验； 

b.)若在试验 6(a)中，根据试验结果综合判断为包装

件的内装物实际上瞬间爆炸，则可将该种货物定为

1.1 项，可以不再进行 6(b)试验和 6(c)试验；若在

6(a)试验中，包装件内部的爆炸或点火对包装件外

层无任何破坏，或者效应很弱，不能从一件传至另

一件，则 6(b)试验可省略； 

 

 


